昆明市晋宁区进一步优化燃气接入营商环境实施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加快优化晋宁区燃气接入营商环境，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全区燃气接入环节进一步提高效率、优化服务，根据国家、省、市关于深化营商环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工作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针对用户燃气接入环节存在的堵点、难点和痛点问题，加快制度供给和改革创新，通过进一步压缩时限、减少环节、简化审批、加强协调、落实责任，切实提高燃气接入效率和服务水平，为本区进一步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提供有力支撑。
二、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全区社会投资的中压及以下
[bookmark: _Hlk8162136]非居民用户的燃气供应接入服务，包含燃气气源接驳点在建筑区划红线范围外的燃气接入服务（即有外线接入），燃气气源接驳点在建筑区划红线范围内的燃气接入工程（即无外线接入）。建筑区划红线范围内业主专有部分的燃气设施（含户内燃气设施），由用户负责组织建设，不适用于本办法。
三、工作目标
用户申请燃气接入由燃气企业一窗受理，在受理接气申请前，为用户提供技术服务、介入指导、全程跟踪服务，减少接气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升燃气供应的可靠性及燃气服务水平。
[bookmark: _Hlk8163310]（一）压缩全市社会投资的中压及以下非居民用户的燃气供应接入服务的办理时限（不含建筑区划红线范围内业主专有部分的燃气设施，以及户内燃气设施）。在市政燃气管网覆盖的区域，管道供应能力、用气场所的安全用气条件符合要求的，其燃气接入办理环节包含用气申请、供气方案答复、接入方案设计和接入挂表4项。用户标准化制式接入的，平均用时原则上不超过5个工作日。对于燃气气源接驳点在建筑区划红线范围内的燃气接入工程，平均用时原则上不超过9个工作日。对于燃气气源接驳点在建筑区划红线范围外的燃气接入工程，从燃气气源接驳点接气至建筑区划红线处的管线长度不超过100米的，平均用时原则上不超过15个工作日；从燃气气源接驳点接气至建筑区划红线处的管线长度超过100米的，由燃气企业与燃气用户在保障燃气接入工程施工安全及实体质量安全所必需的工期的基础上，合理协商确定燃气接入时限。上述时限不包含行政审批时间、及其他产权单位协商接气的时间。
[bookmark: _Hlk8162879]（二）申请资料统一为申请书、营业执照（或者依情况提供社会信用代码证、或法人身份证）、申请物业产权证或租赁证明、用气设备参数等技术设计资料（依情况提供）共计4项。
四、主要任务
（一）通过完善机制，进一步提高行业管理和服务水平。一是明确责任、加强协调，明确各环节的责任单位和协调部门。责任单位加快自身工作流程，对于符合条件的红线外工程，要确保审批手续的按期办理，协调部门及时进行督促协调。二是一窗受理、提高效率。燃气企业作为用户接入工程的实施主体，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最大程度减少用户和项目单位负担。
（二）通过流程优化，进一步提高办理效率和透明度。一是并行操作、无缝衔接。按照“能并则并、能简则简、分类处理”的原则，在规划许可、绿化许可、施工许可、掘路许可、占路意见书等环节尽可能并联审批、同步操作。二是精简环节、限时办理。精简审批受理材料，优化各部门的工作流程，为用户燃气接入建立绿色通道。大幅度压缩各环节办理时间，对外明确告知时限。
（三）通过改革创新，进一步提高用户满意度和获得感。一是通过多种措施，切实减少用户燃气接入时间。二是通过信息化手段和信用管理措施，建立透明高效的工作机制，为优化审批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提供支撑。
五、办理流程
（一）燃气企业办理环节和时限
1.不具备标准化制式接入条件的情形
（1）用气申请
用气申请一窗受理。用户向燃气企业提交申请后，燃气企业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受理。实行窗口一站式服务，预约上门服务，加快信息系统建设，逐步实现“互联网+”线上办理，实现用户“最多跑一次”。（责任单位：各燃气企业，协调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2）供气方案答复
燃气企业在受理申请2个工作日内现场查勘燃气气源接驳点，答复供气方案。推行“项目经理制”，对内实现项目自申请至接气全过程协调，推行内外流程“串改并”，实现企业内部管理与外部证照办理并行推进，尽可能优化气源路径，实现时间、成本双节约。（责任单位：各燃气企业，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3）接入方案设计
燃气企业督促和配合设计单位，在确定燃气气源接驳点后，统筹优化供气方案，无外线工程3个工作日内完成方案设计，有外线工程5个工作日内完方案设计。燃气企业在收到设计单位方案设计后，连同供气合同同步交用户予以确认。在用户确认供气方案的当日内，燃气企业与用户完成供气合同签订，用户确认时间不计入流程周期。（责任单位：各燃气企业，协调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办理时限：3-5个工作日）
（4）接入挂表
无外线工程用户，燃气企业在具备施工条件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施工验收；有外线工程的用户，燃气企业在取得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绿化许可、占路、掘路许可等许可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施工验收，并在用户已经符合安全用气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挂表通气，由于用户原因导致无法及时挂表通气的时间不计入流程周期内。（责任单位：各燃气企业，协调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时限： 3-7个工作日）
2.符合标准化制式接入条件的情形
将接入方案设计环节与供气方案答复环节合并，直接选取标准化图集作为接入设计方案，并优化相关环节办理时限，优化后的办理环节和时限为：用气申请（0.5个工作日）、供气方案答复（1.5个工作日）、接入挂表（3个工作日）等3个环节，平均用时原则上不超过5个工作日。
（二）行政审批环节
   燃气接入涉及行政审批的，按照昆明市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全流程改革有关规定执行，原则上各行政审批环节总办理时限不超过30个工作日。用户接入外线工程如涉及道路开挖，需办理规划、掘路和占路等行政许可（涉及绿化的还需办理绿化迁移许可），无需道路开挖的外线工程需办理占路许可。
1、受理施工申请
供气企业统一向各部门申请办理各项审批手续，主动向用户提供咨询服务，接受用户用气报装申请且符合条件后，由供气企业将材料分送至自然资源、交运、城管、交警等相关部门，各部门同步办理审批手续，逐步实现全过程联审平台办理，高效受理燃气外线工程申报材料。（责任单位：区政务局、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区交运局、区城管局）
2、办理规划许可
自然资源局在收到申报材料后，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做好沿线设施和利益相关方的协调工作，在  个工作日内出具规划许可。（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协调单位：市住房区住建局，时限：个工作日）
3、办理掘路计划
供气企业在取得“规划许可证”或“建设项目报建材料收件回执”后向交运部门局申报掘路计划，交运部门在收到受理申请后的  个工作日内核准并批准掘路计划（授予掘路编号）。责任单位：区交运局，协调单位：区住建局，时限：个工作日）
4、办理绿化许可
城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个工作日内出具临时借用绿地行政许可。绿化迁移采取“先搬迁再缴费”模式，养护单位清点苗木及出具搬迁预算或由绿化部门出具缴费书，养护部门先行实施绿化搬迁，项目单位个工作日内实施缴费（缴费不再作为审批前置条件），城管部门做好监督协调工作。（责任单位：区城管局，协调单位：区住建局，时限：个工作日）
5、办理占路意见书
公安（交警）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个工作日内完成施工初审、现场踏勘和交通组织方案确认工作，在个工作日内出具占路意见书。（责任单位：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协调单位：区住建局，时限：个工作日）
6、办理掘路许可
交运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个工作日内完成许可前期工作，组织项目单位和道路养护单位进行现场踏勘，并出具路面修复缴费单，项目单位在个工作日内完成缴费（缴费不再作为审批前置条件）。交运部门收齐掘路计划和规划许可文件等材料后在个工作日内出具掘路许可。施工涉及道路运行安全、水务、煤气等部分压力输送管线的，按照相关规定需进行安全评估的，评估时间另计；影响交通的应征得交警部门同意。（责任单位：区交运局、协调单位：区住建局，时限：个工作日）。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政府组织领导。区政务局、区住建局，会同区自然资源局、区交运局、区城管局、区公安局（交警大队）、燃气企业等部门和单位建立定期通报、工作例会、考核监督等工作机制，协同推进各项工作。
（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各相关单位应当按照本实施办法的总体要求和时间安排，针对优化调整后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工作环节，及时制定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文件，进一步明确审批的管理流程、办结时限、前置条件，更新相应的办事指南，编制告知承诺的规范格式。
（三）因地制宜简化行政审批。鼓励各相关单位因地制宜，进一步优化涉及管线道路开挖的相关行政许可，进一步精简燃气接入办理时间。
（四）强化信用手段支撑。从重前置审批转向更加注重事中事后监管，推动建立覆盖用户、利益相关单位、燃气企业等各类主体和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审批等各环节的行业信用体系。经发现承诺不兑现或弄虚作假行为的，计入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并纳入市公共信用平台。通过跨部门的联合惩戒，提高违规和失信成本。
附件：1.非标准制式的燃气接入工作流程图
2. 标准制式的燃气接入工作流程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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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接入行政审批工作流程图
办理规划许可       个工作日区自然资源局




                                 
办理掘路计划        个工作日 区交运局
办理绿化许可       个工作日 区城管局





核发占路意见书     个工作日 交警大队
个工作日
交警部门

核发掘路许可       个工作日 区交运局
路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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